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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订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讲义

新修订的《条例》的特点和看点（预计可讲授 13 分钟）

新修订的《条例》有三个特点：一是保留了 2018 年《条

例》的大部分内容，同时，新修订的《条例》将党的十八大

以来的纪律建设的理论、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以党规党纪形

式固化下来，既一脉相承，又与时俱进。二是新修订的《条

例》政治性更强，内容更科学，逻辑更严谨，指导性和可操

作性更强。三是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、党纪教育、执

纪监督全过程。

新修订的《条例》的五大看点：

（一）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新修订的《条

例》在总则部分增写了“坚持自我革命”，“为以中国式现

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”

等内容，并在分则具体条文中贯通体现，牢牢把握了党的纪

律建设的政治属性和时代特征，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论述的要求。

新修订的《条例》第六章“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”

中，增加了“不顾党和国家大局，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

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”这一内容；将“贯彻党中央决策部

署只表态不落实”行为的处分，由违反工作纪律部分调整到

违反政治纪律部分；将“搞劳民伤财的‘形象工程’、‘政

绩工程”行为的处分，由违反群众纪律部分调整到违反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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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律部分；增写“政治攀附”，“结交政治骗子”等行为的

处分规定；增写“私自阅看、浏览、收听”有严重政治问题

资料行为的处分规定；进一步完善了对党员“信仰宗教”，

“个人搞迷信活动”行为的处分规定。

（二）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

坚持严的基调，在总则部分增写“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

针”，“推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”

等内容；总则第四条强调，“把严的基调、严的措施、严的

氛围长期坚持下去”。

新修订的《条例》不仅对党员干部自身不履行或不正确

履行职责行为作出处分规定，还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，促进

执纪执法贯通，准确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明确了对党员干部

的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违规行为的

处分规定，明确指出，“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、子女及其配

偶，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

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，或者有其他违

反经商办企业禁业规定行为的，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

定予以纠正；拒不纠正的，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

组织予以调整职务；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

务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”。

（三）引导激励党员干部敢于担当、积极作为。新修订

的《条例》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，激励与约

束并重，有针对性地作出纪律规范，引导激励党员干部敢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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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当、积极作为，大力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

良好环境。

一是促进党员干部敢于斗争、正确履职。新修订的《条

例》增写“不敢斗争、不愿担当，面对重大矛盾冲突、危机

困难临阵退缩”“统计造假”“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”“不

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信访工作职责行为”等行为的处分规定。

二是推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明确“慢

作为、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”，“在社会保障、社会救助、

政策扶持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、明显有失

公平”等行为的处分规定。

三是确保正确执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。2018 年 7 月 3

日至 4 日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习近平总书记在

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

增加“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，搞好人主义”行为

的处分规定；明确“弄虚作假，骗取职务、职级、职称、待

遇、资格、学历、学位、荣誉、称号或者其他利益”行为的

处分规定。

四是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要求。2016 年 1 月，习近

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

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提出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即“把干部

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，同

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

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，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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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，同

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”。

在新修订的《条例》总则中完善了“纪律处分运用规则”

相关条款；分则中增加了“滥用问责，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

重不负责任”行为的处分规定，这是为了防止问责泛化滥用，

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

（四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。2023 年 12 月，中共

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《条例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“要坚持

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，把《条例》纳入党员、干部培训必修

课，增强遵规守纪的自觉”。2023 年 6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

内蒙古考察时强调，要“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、对表党性要

求查根源、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”。在这方面，新修订的《条

例》均有体现。

一是注重从党的光荣传统中汲取纪律滋养。在新修订的

《条例》总则中增写“坚守初心使命”、“弘扬伟大建党精

神”等内容，引导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，提升党性修养。

二是完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。新修

订的《条例》明确“违反接待管理规定”，“滥发津贴、补

贴、奖金、福利”，“未经批准租用、借用办公用房”，以

及“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、创建示范活动”，“违反会议

活动管理规定”等行为的处分规定；增写“以讲课费、课题

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”，“随意决策、机械执行”，



— 5 —

“层层加码、过度留痕，增加基层工作负担”等行为的处分

规定。

三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“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”

的社会风尚，明确“在公务活动用餐、单位食堂用餐管理工

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宣传教育、监督管理职责”，“铺

张浪费”等行为的处分规定。

（五）促进执纪执法贯通衔接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，

“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”。2019 年修订出台

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》规定，要“注重党内法

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”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坚持把纪律

挺在前面，贯通规纪法，衔接纪法罪，推动综合运用党纪、

国法规定的各种惩戒措施，做到精准执纪、纪法协同。

一是完善纪法衔接条款，新修订的《条例》明确规定，

“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、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，

损害党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，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

开除党籍处分”，“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、注射毒品等丧失

党员条件，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，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

分”。

二是促进党纪政务等处分相匹配。比如，明确对在党外

组织担任职务的党员的处分规定，“对于在党外组织担任职

务的，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”。

三是借鉴法律有关规定，充实完善了“从轻或者减轻处

分情形”以及“共同违纪”的处分规定。新修订的《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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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、相

互保障。


